附表                   

湖北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序号
	市（州）
	2017年计划整治的新增建制村数量（个）
	进展情况
	整治村庄所在区域

	
	
	
	整治村庄实施方案编制情况
	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好水”周边建制村数量（个）
	“差水”周边建制村数量（个）
	其他区域内的建制村数量（个）

	
	
	
	未编制实施方案（个）
	正在编制实施方案（个）
	已完成实施方案编制（个）
	未开工（个）
	正在施工

（个）
	已建成

（个）
	
	
	

	1
	武汉市
	22
	
	
	
	
	
	
	
	
	

	2
	黄石市
	9
	
	
	
	
	
	
	
	
	

	3
	十堰市
	623
	
	
	
	
	
	
	
	
	

	4
	襄阳市
	27
	
	
	
	
	
	
	
	
	

	5
	宜昌市
	16
	
	
	
	
	
	
	
	
	

	6
	荆州市
	41
	
	
	
	
	
	
	
	
	

	7
	荆门市
	65
	
	
	
	
	
	
	
	
	

	8
	鄂州市
	4
	
	
	
	
	
	
	
	
	

	9
	孝感市
	33
	
	
	
	
	
	
	
	
	

	10
	黄冈市
	40
	
	
	
	
	
	
	
	
	

	11
	咸宁市
	11
	
	
	
	
	
	
	
	
	

	12
	随州市
	10
	
	
	
	
	
	
	
	
	

	13
	恩施州
	88
	
	
	
	
	
	
	
	
	

	14
	仙桃市
	7
	
	
	
	
	
	
	
	
	

	15
	天门市
	9
	
	
	
	
	
	
	
	
	

	16
	潜江市
	4
	
	
	
	
	
	
	
	
	

	17
	神农架林区
	47
	
	
	
	
	
	
	
	
	

	全省合计
	1056
	
	
	
	
	
	
	
	
	


注：（1）“好水”周边建制村是指环保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明确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以及其他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的村庄。

（2）“差水”周边建制村是指我省2014年18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

（3）各市（州）2017年新增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数量由省环委会以正式文件形式下达。

联系人（科处室和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

